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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的实质化
及其实现

刘 韵*

摘 要 经争点整理形成的本案争点在我国实践中表现为“诉讼请求型”“争点扩散型”

等六种形态,其中呈现出“整理不足”“整理过度”“整理混乱”三重困境,这说明争点整理实质

化的欠缺。实质化的争点整理以筛选待证事实和实现庭审中心为目的,以阐明诉讼关系为

基本内容,并止于实体权利的实质判断。争点整理实质化的理论路径分为以下三种:过程性

思维区分争点整理对象与本案争点,强调过程性争点到暂定性争点的发展过程;体系化思维

要求辨别主要争点和非主要争点,在厘清不同争点权重和相互间关系上架构本案争点体系;

技术性思维下的争点整理遵循要件事实论的方向指引,以当事人主体义务为动力来源,并通

过法官诉讼指挥完成内容串联。争点整理实质化应围绕诉讼标的的识别与特定、实体权利

的有理性审查、举证责任的分配、庭审事项的确定的“四步走”进行,最终在法官和当事人间

形成争点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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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点的明确处于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位置。〔1〕然而,双方“争执的到底是什么”并非总

是直接呈现在诉讼材料中,尽管原被告为论证请求和抗辩的正当性提出了诸多事实和理由,但

真正的争执只是其中的一两点。〔2〕由此,对争点进行归纳和固定的争点整理程序在民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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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民事类案要素

审判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2SFB503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汤维建:“论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模式转变”,《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第54页。
参见李浩:“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目标、功能与模式”,《政法论坛》2004年第4期,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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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制度架构中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地位,〔3〕其对民事案件审理质量有决定性影响。〔4〕特别

在当前我国民事司法背景下,其重要性愈发凸显:一方面,无争议事项的尽早排除与争议事项

的先行确定可极大提高解纷效率,缓解“人案矛盾”;另一方面,通过争点整理可清晰展示争点

类型、争点范围、争点数量等实质性内容,这些内容能为诉讼程序分流和非诉分流提供实质

标准。

尽管争点整理兼具多重意义,但我国尚未规定争点整理的启动方式、主体结构关系、程序

标准等基本内容。关键地位与笼统规定间的落差推动多样的实践探索,多地法院在不同程度

上对争点整理进行了制度改革与机制创新,〔5〕但“各行其是”的司法实践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争点整理应如何进行? 学界从不同维度予以探讨。在方法理念和操作层面,认为争点整理应

遵循当事人事实主张的规制原理,以诉的有理性评价为指引,〔6〕并可分为当事人主张审查阶

段及证据审查阶段,〔7〕或进一步提出应在诉讼标的(审判对象)的表明和特定方面分别进行

事实和证据层面的争点整理。〔8〕而在制度设计层面,认为可围绕权利主体、时间要素、程序

保障等建构争点整理制度,〔9〕还可借鉴德日立法,以准备性的口头辩论程序和书状先行程序

为争点整理的主要程序,〔10〕或模仿日本辩论准备程序,以挖掘、凝缩模式使其实效化。〔11〕

既有研究更多是在研究其他相关主题时“附带”论及争点整理,这一方面说明争点整理在

诉讼架构中的关键地位,另一方面也为针对性和集中性研究提供更多可能。特别是争点整理

具有较强的本土性和技艺性,其说服力在于实践运行的稳定和效益。对于争点整理的理论探

讨,不能脱离程序运行的制度土壤;对于争点整理的制度设计,不能简单采取“拿来主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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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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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本文以民事一审审前阶段的争点整理为研究对象。虽然我国主要存在“审前争点整理”“庭审争点

整理”及“审前+庭审争点整理”三种不同程序阶段的争点整理,但争点整理也呈现出从庭审到审前的发展趋

势。基于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失权制度适用困境等因素,庭审争点整理虽有存在必要,但审前争点整理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特别在庭审中心下,通过审前争点整理可减少无谓的庭审争点整理,也可为必要的庭审争点

整理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借鉴。关于不同程序阶段争点整理的实践情况,参见刘韵:“精细化诉讼程

序视域下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现状及其发展———基于规则和裁判文书的实践分析”,《法学家》2021年第2期,
第133—136页。

参见段文波:“庭审中心视域下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研究”,《中国法学》2017年第6期,第203页。
一些地方法院直接针对争点整理进行改革,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厦门市

集美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等。而其他全国性试点改革也涉及争点整理内容,如在全国15省

(区、市)试点推行的“要素式审判”。
参见段文波,见前注〔4〕,第214—215页。
参见李凌:“集中审理视角下民事证据调查阶段化研究”,《中外法学》2023年第2期,第496—497

页。
参见袁中华:“民事诉讼中诉之正当性审查”,《中外法学》2021年第2期,第398—400页。
参见胡亚球:“民事诉讼制度进化中的争点整理程序”,《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

第3期,第63页。
参见杨严炎:“论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中国法学》2020第5期,第295页。
参见孟醒:“争点整理实效化的模式探索与完善”,《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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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即便是规定了较为完备的争点整理规则的日本,实践中也存在诉讼延迟风险,〔12〕甚至就其

存在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疑问。〔13〕德国学界对于以争点整理为主要内容的诉讼加速审理改

革多给予负面评价,认为其加快程序进行的程度有限。〔14〕鉴于此,本文在民事争点整理结果

的实践形态之上,阐释我国争点整理的主要困境,分析实效运行的方法思维进路和具体操作进

路,希冀能为其理论完善和方法优化提供“中国方案”。

一、我国民事争点整理的形式化及其表现

我国争点整理的实践状况为何? 考察争点整理结果是评估实践效果的最直接方式。本部

分在争点整理结果类型化基础上,分析其实践形态并完成实践图景的整体描绘。

(一)以争点整理实际运行为考量的分析样本选择

样本选择应以争点整理的实际运行为基本要求,争点整理结果一般以“本案争议焦点”等

类似表述直观呈现于裁判文书。虽然绝大多数裁判文书都会表明本案争点为何,但民事诉讼

本就是寻找争点并解决争点的过程,裁判文书中的争点明示并不意味着争点整理程序的实际

运行,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具体个案实际是否进行了争点整理。

一方面,本文以争点整理程序的适用为外观上的准入条件。如果裁判文书表明实施了具

有争点整理功能的制度,则满足此准入条件。当然,具有整理争点功能的制度在各国不尽相

同。结合我国规定,〔15〕庭前会议、证据交换、诉答程序等具有一定的整理争点功能。但从实

践来看,诉答程序和证据交换主要发挥为争点整理提供资料来源作用,〔16〕加之缺乏强制性被

告答辩及具有约束力的证据失权,原本在诉答程序及证据交换就应阶段性完成的整理争点工

作均堆积至庭前会议,有法院将“审查诉辩状”“征求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意见”等均规定为

庭前会议内容,〔17〕或明确以庭前会议整理争点。〔18〕由此,在争点整理的方式上,庭前会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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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裁判の迅速化に関する検討会「裁判の迅速化法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による(2014年)8頁参

照。
参见李凌:“庭审阶段化视角下事实主张审查的反思与重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第105页。
参见吴从周:“‘集中审理原则’实施满五周年再考———着重于回顾其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史上之起

源与在台湾之双重继受”,《月旦民商法杂志》2005年第8期,第109页。
主要是《民事诉讼法》第136条、《民诉法解释》第225条及第226条的相关规定。
参见刘韵,见前注〔3〕,第142页。
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推进民事审判庭审优质化及相关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做实庭前程

序,为集中审理打牢基础”部分第3条规定。
如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庭前会议(争点整理)的操作规程》第8条规定整理争点为

庭前会议内容;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的“一表三清单一承诺”机制要求在庭前会议中明确争议及无争议事

项。关于“一表三清单一承诺”机制的相关内容,参见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基层法院法官养成机

制研究”,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新时代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前沿问题研究》,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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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突显的本土化的可操作选择。

另一方面,本文以无争点整理的实为内容上的排除条件。在符合外观条件的样本中(主要

是表明进行过庭前会议的案件),进一步过滤掉缺乏争点整理实际内容的样本。具有争点整理

实际内容的庭前会议主要是明确表示进行了争点整理或出现了争点共识或争点排除的样本,

如“明确诉辩主张、归纳和固定争议焦点”等直接表述争点整理的样本;“在庭前会议中,双方均

认可本案争议焦点为……”等表达争点共识的样本;〔19〕“双方在庭前会议形成自认”等表达争

点排除的样本。〔20〕与此相对,若只是在裁判文书“审理经过”部分描述庭前会议时间和人员

等,则该庭前会议并无整理争点之实。〔21〕

基于外观准入条件和内容排除条件的双重考量,本文以“庭前会议”+“争议焦点(或争

点)”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民事一审案例数据库的“全文”范围内进行检索,截至2024年7月,

选出符合外观条件的案例4073份,在此之上排除缺乏争点整理实际内容的样本,最后共筛选

出603份样本案例。〔22〕

(二)通过争点整理形成的“本案争议焦点”的实践形态

经争点整理形成的本案争点主要呈现出“多元争点型”“诉讼请求型”“诉讼标的型”“要件

事实型”“争点混合型”及“争点扩散型”等实践形态,如表1所示:

表1 “本案争议焦点”实践形态情况表

序号 实践形态 争议焦点的主要内容 数量(件) 占比

1 多元争点型 分层次地以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为争点 33 5.5%

2 诉讼请求型 以诉讼请求为争点 329 54.5%

3 诉讼标的型 以诉讼标的为争点 41 6.8%

4 要件事实型 以要件事实为争点 139 23.1%

5 争点混合型
以“诉讼标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要件事实”

“诉讼请求+要件事实”“诉讼请求+原告适格”等的组合为争点
46 7.6%

6 争点扩散型 以双方陈述的其他事实为争点 15 2.5%

其一,“多元争点型”主要以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不同层次的事项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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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参见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南中汇疏浚工程有限公司等海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海口海

事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琼72民初227号。
参见刘某成与福建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建省亿方某某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闽0504民初1116号。
参见孙宜刚、杭州常三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等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2024))浙0105民初52号。
不满足准入和排除条件的案件,并不代表其实际上未开展争点整理。此两项条件的设定,除文中

所述原因外,还考虑了实践数据内容真实性(如裁判文书记载内容一般更为真实)、数据遍布广泛性(如避免

实地调研可能出现“每个法院都有自己的民诉法”状况)、获取方式便利性的考量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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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不同类型争点间呈现出一定层次关系。如在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海南中汇疏浚工程有限

公司等海洋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中,〔23〕存在事实类的主要事实争点与间接事实争点,如“被

告是否有向海域倾倒建筑垃圾及倾倒数量”“建筑垃圾是否对环境造成损害及损害数额”等,及

用以证明以上事实争点的证据类争点,如一方对对方提出的、用以证明生态损害情况的“评估

报告”“工程设计图”等证据的争议。

其二,“诉讼请求型”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争点。如在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玖龙纸业

(东莞)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中,〔24〕法院将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归纳为争点,即“被

告应否支付原告主张的工程款并承担逾期利息”。

其三,在我国实务界一般采“旧诉讼标的论”(当事人争议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为诉讼标

的)的认知上,“诉讼标的型”以诉讼标的为争点。如李豪、东莞市迈克龙运动用品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案的争点为“原被告有无买卖合同关系”,〔25〕法院即将诉讼标的列为案件争点。

其四,要件事实是该当于民事实体法法律要件要素的事实,是与发生某一实体法律效果所

必须的法律要件相对应的具体事实,〔26〕“要件事实型”是以本案要件事实为争点的类型。如

在福州广盛无缝钢管有限公司与郑舒、叶华不当得利纠纷案中,〔27〕“被告收取、占有原告转付

30万元是否正当”就是典型的“要件事实型”争点。

其五,“争点混合型”为不同争议事项组合而成,但各事项间缺乏层次关系,又主要以“诉讼

标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要件事实”“诉讼请求+要件事实”等呈现。如刘红彬、廖小勇等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的争点为“应否向第三人退还租金并赔偿损失”“被告是否存在损害

第三人利益的行为”,〔28〕即将诉讼请求和要件事实并列为争点。

其六,“争点扩散型”的常见类型是以双方陈述的其他事实为争点或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实

质判断后筛选出争点。如在陈绪豹与荆门市凯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

中,〔29〕法院将原告出资来源、被告宝马车登记和使用情况等纳入争点范围。

(三)争点整理司法实践形式化的三重困境

“多元争点型”在处分权层面的诉讼请求、诉讼标的事项上,进一步深入到辩论主义层面的

事实问题、证据问题等,不同类型争点呈现出较为清晰的体系化结构。而其他形态存在争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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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参见海口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见前注〔19〕。
参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1971民初8534号。
参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粤1971民初20488号。
参见许可:“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下法官审判方法的基础———要件事实概说”,《国际关系学院学

报》2008年第1期,第81页。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是在具体事实层面理解要件事实,由此要件事实与主要事

实存在相当性。在涉及间接事实等内容时,本文使用主要事实讨论。当然,学界关于要件事实与主要事实间

的关系尚存不同理解,参见曹志勋:《民事一审裁判技术研究:以事实认定技术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22年

版,第299—303页。
参见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郊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111民初917号。
参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粤1971民初24239号。
参见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鄂08民初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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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表面、不同争点间关系不清等问题,反映了“整理不足”“整理过度”“整理混乱”三重困境。

首先,“诉讼请求型”“诉讼标的型”及多数“要件事实型”对双方主张事项简单处理后形成

本案争点,反映出“整理不足”。其一,“诉讼请求型”“诉讼标的型”局限于处分权事项层面的整

理。诉是当事人提出的要求法院对争议事项作出裁判的请求,其要素包括主体要素(当事人)

及客体要素(诉讼标的),而诉讼标的的要素包括诉讼请求、原因事实和法律理由。诉状构成了

诉的外在形式,〔30〕在实践中主要发挥“事实细节”提供功能。〔31〕换言之,起诉状就应表明当

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原因事实和法律理由),以上内容也散见于《民事诉讼法》“起诉条

件”“起诉书记载事项”等条文中。而“诉讼请求型”“诉讼标的型”中的本案争点在经争点整理

后仍以“诉讼请求”“诉讼标的”内容呈现,这不过是起诉书内容的“重复”和“转述”。其二,“要

件事实型”主要是对实体法规则的静态解释,法院简单演绎实体法规范构成要件后就形成争

点。如前文福州广盛无缝钢管有限公司与郑舒、叶华不当得利纠纷案为给付型不当得利请求

权纠纷,“得利无法律上原因”为该请求权成立要件之一。法院将“被告收取占有原告转付30
万元是否正当”列为争点,即是以该当于“得利无法律上原因”此一构成要件的要件事实为

争点。

“整理不足”下的争点将处于极不稳定状态,这也暴露出我国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法官单线

整理争点模式的情况,如承办法官通过比对诉辩文书、证据材料等形成争点,甚至在被告不提

交意见的情况下仅就原告“自说自话”的诉状归纳争点。〔32〕另外,虽然“要件事实型”较之“诉

讼标的型”“诉讼请求型”已进入辩论主义层次,但并未具体到间接事实及证据中,加之其主要

通过简单对比主张和抗辩形成本案争点,此“要件事实型”在本质上也仍处于整理不足状态。

其次,“争点扩散型”将其他事项列为争点或在实质判断证据证明力后筛选争点,其争点内

容和范围呈现扩张状态,即为“整理过度”。其一,关于将其他事项列为争点,在上文陈绪豹与

荆门市凯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解散纠纷案中,法院一度将原告出资来源、被告宝马车登

记和使用情况、原告为公司收回出借款项事项、被告出借资金情况等列为争点,但该等事项无

法证明公司司法解散的要件事实。〔33〕如被告主张“原告所持股份源于赠与”意图动摇主体要

件,即请求主体应为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但原告所持股份来源为何实际上与

原告主体资格要件的认定并无关系。又如,原告主张被告的宝马车被该公司人员占为己有,欲

以证明被告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此一“公司僵局要件”。一方面,“被告宝马车登记和使用情

况”并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以下简称

《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第1款前3项所列举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情形;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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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参见(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上)》(导读版),林剑锋译,张卫平导读,法律出版社

2023年版,第65页。
参见纪格非:“论我国民事起诉状的功能转型与内容再造”,《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第142页。
参见曹志勋,见前注〔26〕,第70—71页。
《公司法》第231条及《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规定了公司司法解散的相关要件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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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即便该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兜底条款,但“公司僵局要件”并非单纯的公司经营困难,而

是治理结构上的根本性冲突,〔34〕以上理解从该条第2款规定的“排除情形”中可得到反向印

证,如“股东以……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

予受理”。由此,“被告宝马车登记和使用情况”与其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并无关系。其二,

关于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实质判断,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与广州大明联合橡

胶制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35〕法院在庭前会议对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后形成本案

争点。庭前会议属于审理前的准备工作,在其间对证据进行的实质审查将导致争点整理程序

臃肿,并模糊审前程序和庭审程序的功能承担。

最后,“争点混合型”将不同类型事项相互叠加的本质是整理内容的无序及争点间的关系

不清,反映出“整理混乱”。如在“诉讼请求”“诉讼标的”“要件事实”中选择不同要素组成争点,

实际上是在未厘清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争点关系时,不加区分地将争执事项均列为争点。这也

是“争点混合型”与“多元争点型”的主要区别。

三重困境在本质上揭示了我国争点整理的形式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除“多元争点型”

外的其他形态占样本总量九成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争点整理形式化的普遍性现状,〔36〕

这种问题指引我们对实质化的追求。

二、民事争点整理实质化:程度与限度的双重要求

争点整理从形式化向实质化发展首先要回答:何为争点整理实质化? 作为一项实践性制

度,其难以通过下定义的方式统一概念。相较于给出统一定义,或许更应探讨的是:实质化的

争点整理应是怎样的? 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诉讼参与和程序推进方法,争点整理应

进行到什么程度和限度,才符合诉讼法上的要求。对此,争点整理的制度目的决定其实质化的

基本内容;而作为诉讼程序其中一环的争点整理有其制度容量,应遵守制度边界限制。

(一)争点整理实质化的程度:多重制度目的下的基本要求

首先,筛选和确定待证事实是争点整理的首要制度目的,也是其实质化的第一要义。这里

的待证事实也被称为应证事实、要证事实,是两造有争议的与判断诉讼请求有关的且有证明必

要的事实,〔37〕其一般应在双方交涉后产生和确定。而在我国实践中,普遍存在法院在未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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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参见辛欣、周宏:“公司司法解散要件解析———从超运公司解散案说起”,《法律适用》2019年第6
期,第41页。

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0114民初8081号。
有法官同样发现以“诉讼请求型”“诉讼标的型”为典型的形态占据实践样本的大多数。参见张广、

戴蕾:“民事诉讼中‘争点型’判决书的制作———以新版文书样式施行后300例民事判决书为样本”,载胡云腾

主编:《法院改革与民商事审判问题研究:全国法院第29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上)》,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8年版,第558页。
参见吕太郎:《民事诉讼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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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讼争实体权利,未初步厘清事实、证据、法律关系时,即要求或任由当事人提出“一揽子”证

据的情况,甚至法院在立案时就不同程度地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而不论这些证据用于证明的事

实有无证明必要,这与先行主张、再生争点、后有举证必要的审判逻辑相悖。德国法上只有(至

少)在被告答辩后,事实争点才能明确,进而才有当事人提出证据申请并加以证明的必要。〔38〕

对此,争点整理通过对诉讼请求、原因事实、法律理由等“原料”的处理,从中厘清与诉讼标的判

断有关的事项,并筛选出双方存在争执的事项。与此同时,通过争点整理可以过滤掉没有调查

必要的事项,如与本案诉讼请求和诉讼标的无关的事实,当事人自认、法院职务上已知事实及

用以证明无争执事项的证据和重复的证据等。

其次,争点整理实质化应助力于庭审中心的实现。争点整理源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其最初目的在于辅助庭审的计划与集中展开,服务庭审是争点整理的固有功能。〔39〕我国提

出“庭审中心”的核心在于围绕争点展开集中证据调查,争点整理成为实现庭审中心的前提。

在比较法上,争点整理服务于庭审的目的被称为集中审理,即法官先集中审理数个案件的其中

一件,审理终结后再审理另一案件,对某一具体个案而言,该审理方式就是集中审理。尽管两

大法系对集中审理持续化程度要求不一,但争点确定是共同前提,即集中审理应先整理争点而

始得为之。所以,无论是庭审中心还是集中审理,均以审前梳理当事人争议、归纳需要庭审审

理的争点为前提,争点整理为争点的筛选和固定提供制度上的实现方案,借此排除非争点和不

必要争点以使庭审集中处理本案实质争点。

(二)争点整理实质化的限度:二阶段结构下的制度边界

争点整理的制度容量与其所处的程序阶段紧密相关。两大法系一般将争点整理置于审前

阶段,且与庭审并列形成“审前+庭审”二阶段架构。在此架构下,审前和庭审间有着专门的功

能划分,实质化的争点整理也应遵守二阶段结构下的制度边界。

审前程序的任务往往被限定于整理争点及确认即将被提交的证据。〔40〕尽管庭前会议的

内容与实体审理相关而常被认为有实质审理特征,但具有实质审理特征与实质审理仍存在质

的差别。实质审理是掌握审判权的法官在庭审中进行的、对证据采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予

以最后判断的一系列审判行为,而审前阶段的诉讼内容在本质上是一种非判断性事务。而且

审前程序实质审理化存在以法官职权扩张侵犯当事人主体地位的风险,因为当事人在审前阶

段的程序保障较之庭审阶段本就有所不足,更要特别防范将庭审事项过度向庭前转移的倾

向。〔41〕作为审前程序主要内容的争点整理,应明确双方声明和主张为何、何有争议、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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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9〕

〔40〕

〔41〕

参见曹志勋:“反思民事诉讼中对立案证据的要求”,《法学》2024年第1期,第149页。
参见刘韵:“我国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的历史源流、制度演进及功能重塑”,《甘肃政法大学学报》2022

年第4期,第96页。
参见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1页。
参见熊跃敏、张润:“民事庭前会议:规范解读、法理分析与实证考察”,《现代法学》2016年第6期,

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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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执即可,即阐明诉讼关系而非确定诉讼关系,〔42〕通过对相关事实和证据的“展示”而非

“判断”形成争点。

上述制度目的和制度定位整体上确定了民事争点整理实质化的基本内容和限制,共同为

其提供一定判断标准。而在程度和限度双向检视下,我国争点整理不仅难以实现筛选和确定

待证事实、实现庭审中心的多重目的的要求,还有突破制度边界进行实质判断的倾向。“整理

不足”“整理混乱”的争点整理无法完成待证事实的筛选,可能造成庭审的内容散漫和程序延

滞;“整理过度”对事实和证据的实质判断超出制度边界,混淆审前和庭审的功能划分,审前程

序由此臃肿化。

三、确立争点整理实质化的过程性思维

在程度要求检视下,争点整理形式化困境首先折射出过程性思维的缺乏,如“诉讼标的型”

“诉讼请求型”“要件事实型”均是过程性思维缺乏的表现。争点整理不应追求“一蹴而就”,需

保有过程性思维逐级逐步地归纳争点,特别是重视从争点整理对象向本案争点变化的发展过

程,及从过程性争点向暂定性争点变化的发展过程。如果说整理对象和本案争点的区分关注

的是争点从无到有的过程,那么过程性争点到暂定性争点的阐释则聚焦争点逐步具体和完善

的过程。

(一)从争点整理对象到本案争点的发展过程

如“诉讼请求型”“诉讼标的型”主要通过“重复”和“转述”诉状内容形成本案争点,虽然造

成此种整理形态的原因很多,但这深层次地反映出本案争点与争点整理对象被混为一谈。

其一,争点整理实质化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从何处着手整理的问题,这实际上与争点整理

对象为何相对应。整理对象是进行争点整理时需要处理的、由当事人提供的各种诉讼材料,它

指向争点整理运行初期所具体作用的领域范围,并不同于本案争点。两者间的关系可简述为:

整理对象是需要争点整理处理的“原材料”,本案争点是处理后形成的“最终产品”,而将整理对

象等同于本案争点的做法存在逻辑错位和理解偏差。其二,在本案争点不同于整理对象的认

识下,需进一步探讨哪些事项应纳入争点整理对象范围。首先,对象范围应较为广泛。经过争

点整理程序所形成的争点和被排除的非争点将产生指引庭审审理的积极效力以及不得随意复

争执的消极效力,而争点整理对象范围的大小与其程序效力特别是消极效力的正当性呈现正

相关关系,为避免在庭审中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就必然要求当事人在审前程序中将各种主张

和证据尽数提出。〔43〕其次,“广泛”的对象范围也有一定限度,具体应限定在与本诉裁判相关

的范围内,又主要是与实体法权利构成要件相关的事项。概言之,与本诉裁判相关的所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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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士宦:《民事诉讼法(下)》,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第140页。
参见李浩:“举证时限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追问证据失权的正义性”,《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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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争点整理对象,这实际上涵盖了以实体权利探寻与分析为主轴的系列过程和相关事项,包

括相关事实主张、证据的提出及攻击防御方法(如请求原因的攻击方法、权利妨碍的防御方法)

的运用等。

(二)从过程性争点到暂定性争点的发展过程

争点类型可在形式上初步反映争点整理的过程发展情况和多重目的的实现程度,那么,整

理对象经过争点整理后会产生哪些类型的争点呢? 对此,应厘清民事争点的静态分类,并遵循

诉讼发展逻辑,完成争点类型的动态化重塑。在民事争点类型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228条将争点分为事实

争点、证据争点和法律适用争点,学界也主要围绕事实、证据、法律和程序的几种类型加以讨

论。以上均是在静态层面上对民事争点的类型化展开,但诉讼过程需要逐渐发现、整理压缩不

同层面争点后使之具体化,〔44〕所以不应局限于静态层面的争点类型划分,还应补充诉讼动态

层面的认知。

在动态发展视角下,可进而将争点分为过程性争点和暂定性争点。前者是争点整理过程

中呈现的争点,后者是经整理后所确定的争点。暂定性争点可被理解为《民诉法解释》第226
条所述的法官归纳并征求过当事人意见的三方合意的争点,因为经争点整理所形成的本案争

点具有不得随意更改的相对稳定性,故以“暂定”谓之。而过程性争点则是在这之前不断呈现

的争点。两者的主要区别有:其一,从产生阶段而言,过程性争点主要是诉讼初期的争议,暂定

性争点一般产生于争点整理中后期并在整理结束后被确定;其二,从争点类型而言,过程性争

点一般为上位层次(如处分权层次)的争执,暂定性争点一般属于本案深层次问题,如辩论主义

层次上的争议;其三,从与庭审内容的关系而言,一般无法直接通过过程性争点确定待证事实

并引导证据收集,也无法据此有效指导庭审,而暂定性争点作为争点整理结束时所呈现的结

果,一般可直接指引后续程序进行。

那么,过程性争点和暂定性争点各自范围为何? 基于争点形成一般过程,双方在诉讼请

求、诉讼标的层次产生的争议会随着争点整理的深入而被“取代”和“转化”,其中形成的是典型

的过程性争点。又如管辖权、当事人能力、诉讼能力、诉讼代理权等事项主要是程序性事项,在

此类事项上产生的争执一般是很快被“消灭”的过程性争点。以管辖权为例,作为管辖主要连

接点的当事人住所或经常居住地等,一般需要在法院受理之前或之后进入实体审理前查

明,〔45〕而争点整理是处理管辖权争议的合适阶段,司法实践也会在庭前会议(如有)中解决管

辖权争议,〔46〕管辖权问题上的争执也因得到解决而被消灭。而暂定性争点是诉讼请求、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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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段文波:“我国民事庭审阶段化构造再认识”,《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第103页。
参见曹志勋,见前注〔38〕,第153页。
如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津0112民初15515号;山东省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鲁0191民初92号;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3)吉

0104民初2834号;黑龙江省集贤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黑0521民初7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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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等过程性争点的具体化,一般(在实体审理前)欠缺进一步转化的内容空间,具有相对稳

定性。

如在张珂蓉、仇伴生民间借贷纠纷案中,〔47〕原告诉请被告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被告认

为双方并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要求驳回诉讼请求。双方最初在“是否应返还本金并支付利

息”这一诉讼请求层次及“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这一诉讼标的层次产生争议。但争点整理

不能止步于此,本案被告以原告与其是合作炒黄金亏损为由,辩称双方无民间借贷关系。实际

上,被告具体以双方无借款合意而否认原告主张的借款返还请求权,但对该笔现金的交付等并

无争执。本案争点也不能笼统地停留在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或应否支持原告诉请,而应具

体至双方有无借款合意。结合前文论述,“是否应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

系”是典型的过程性争点,而“是否具有借款合意”是更为具体的暂定性争点。

民事争点的静态分类和动态分类相互配合、缺一不可,静态分类为争点整理程序运行提供

方向指引,动态分类对其内容深化提出进一步要求。换言之,事实争点、证据争点、法律适用争

点等静态分类能够帮助各方在诉讼初期形成整理对象的基本分类并拟定整理计划,动态分类

则敦促各主体深入整理,从而完成本案争点的具体化。

四、补强争点整理实质化的体系化思维

在争点静态划分和动态发展认知上,双方会在数个事项上存有争议(复数争点),但不同争

点对实体权利的判断和诉讼程序的进行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如果忽视不同争点间的关系,

则会出现“争点混合型”下的整理过程无序和整理内容混乱。所以当本案争点为多数时,需在

争点整理中对不同争点进行“加权”处理以确定其不同的“权重”,〔48〕即应以一种体系化思维

去厘清不同类型争点间及同一类型争点内部的关系,在区分不同争点权重的基础上形成本案

争点体系。

(一)不同类型争点间外部关系的厘清

不同类型争点间的关系即为争点外部关系。“争点混合型”并未准确理解诉讼请求、诉讼

标的、要件事实及其相互间关系。从裁判逻辑而言,应否支持、凭借什么支持、在多大程度上支

持诉讼请求,必须对诉讼标的即实体权利状态进行判断。而对于实体权利是否成立、是否未消

灭、是否可行使,一般通过要件事实论证,形成要件事实→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的推断过程。

要件事实是法律要件的类型化构成事实,通过要件事实的集合可判断诉讼标的,而诉讼标的所

蕴含的实体权利状态又与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得到多大程度支持直接相关。

关于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的关系,不同学说均难以支持诉讼请求争点与诉讼标的争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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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浙0212民初7521号。
永島賢也『争点整理と要件事実———法的三段論法の技術』(青林書院,2017年)201—202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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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并列。如在诉讼请求为诉讼标的的“同一说”下,〔49〕“诉讼请求+诉讼标的”的混合型争

点实为同义反复;又如将诉讼请求作为诉讼标的组成部分的“包含说”,〔50〕自然也无法形成

“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并存的争点模式;而在诉讼请求不同于诉讼标的的“不同说”中,〔51〕

虽然“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具有相对独立性,但两者仍存在一定的关系和连接,在具体情形

下还可能发生“转化”。即便在此说下,“诉讼请求+诉讼标的”组合的直接呈现,同样显得过于

简单地处理本案争点,并未把握两者间可能的内在联系,也不符合过程性思维下进一步深化过

程性争点的要求。

“诉讼标的+要件事实”混合型争点不加梳理地将诉讼标的和要件事实并列,先不论诉讼

标的与要件事实并非同一层次,更重要的是缺乏对两者关系的认知。在旧诉讼标的理论下,诉

讼标的与实体权利关系等同,而要件事实的集合是判断实体权利状态的根据,是诉讼标的的下

位概念。在个案中对实体权利请求权的某一要件事实存在争议,那么诉讼标的必然存在争议;

但诉讼标的存在争议,并不必然说明某一要件事实存在争议,因为双方完全可就某一要件事实

达成合意,而在其他要件事实上产生争执。如民间借贷纠纷中双方可能对金钱已交付并无争

议,但对有无借款合意存有争执。若将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诉讼标的)与是否存在借款合

意(某一要件事实)并列为争点,有“画蛇添足”之虞。而“诉讼请求+要件事实”的混合型争点

同样存在以上问题。

(二)同一类型争点内部关系的厘清

同一类型争点内部关系是同一争点类型中不同层次争点间的关系。虽然民事争点类型多

样,并以事实类争点、证据类争点和法律类争点为典型,但案件事实涵盖由主要事实、间接事

实、辅助事实等组成的事实群,争议事实又决定举证责任分配、证据调查范围及法庭审理内容,

事实存否及事实状态直接对应民事实体权利的判断。可以说,事实类争点直接影响证据及法

律适用等层次争点的有无,也直接关系争点整理的进程安排。基于此,对其相关事项的厘清便

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事实类争点范围的确定。学界一般认可双方可在主要事实和间接事实层面产生争

议。那么,两造关于辅助事实的不同主张能否成为争点? 辅助事实主要是有关证据证明力、证

据价值的事实,一般通过影响法官自由心证而对间接事实(证据)证明力产生作用。是否应绝

对地将其排除在争点范围外? 其一,在争点整理阶段,诉讼事项尚未完全经过争点整理等程序

处理,诉讼主体可能连讼争实体权利为何都无法明确,更难以辨别处于后位的主要事实、间接

事实与辅助事实,要求双方在争点整理阶段就准确判断辅助事实,并非总是具有期待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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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重:“论我国民事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关系”,《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245页。
如认为诉讼请求是诉讼标的的构成要素和识别标准,参见吴英姿:“诉讼标的分类识别研究———从

诉讼标的概念操作化开始”,《当代法学》2024年第4期,第49页。
参见曹志勋:“民事立案程序中诉讼标的审查反思”,《中国法学》2020年第1期,第291—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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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民事审判中的事实争点应是就对于法律适用有意义的主张事实存在不一致意见的事

实。〔52〕“有意义的主张事实”包括要件事实、推断要件事实的间接事实及可影响这些事实的

证据方法证明力的辅助事实,〔53〕对于事实争点体系的整理,也可能需要具体至辅助事实层

次以达到可进行证据调查的程度,所以具体个案中的辅助事实也可以是“有意义的主张事

实”。

由此,不应一般地将辅助事实排除,而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和该辅助事实与诉讼进程的关系

进行个别判断,如双方确实对品格证据产生严重分歧,法官在争点整理时有必要对此予以关注

和回应,此时辅助事实也可能成为双方争议的且有整理必要的事项。当然,辅助事实争点的纳

入可能会冲淡审理主题,甚至可能误导法官、导致法官任务加重或造成漏裁与超裁。针对“整
理过度”等实践问题,应从方法逻辑、内容程度和结果效力上对辅助事实的整理进行一定的规

范和限定。关于方法逻辑问题,下文将在“技术性思维”中作出阐释。在内容程度上,主要是通

过对辅助事实本身的主张形成本案证据构造和争点全貌,并不涉及对辅助事实存否、证明力的

判断,避免裁判预断风险。〔54〕在结果效力上,辅助事实与证据能力、证据证明力间的关系属

于法官自由心证评价事项,当事人在辅助事实上形成的判断或进行的处理,并无拘束法官的

效力。

其次,不同层次事实类争点间关系的厘清。法官应依“主张———要件事实———间接事

实———辅助事实”的层次推进并整理争点。〔55〕主要事实与要件事实相对应,在事实体系中发

挥核心作用,但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在某些时候也会成为关键事项。其一,当缺乏主要事实或

者主要事实存有争议时,间接事实具有推定主要事实的推认力、补强直接证据的证明力及具体

化争点的作用,它使证据调查的焦点更为集中。〔56〕通过在争点整理阶段主张间接事实,可以

形成结构性的间接事实证据构造。如果双方对间接事实不争执或对间接事实的证据价值不

争执,则可以进一步省略无必要的证据调查。其二,通过主张辅助事实并就其形成适度的

两造攻防,可以进一步补充本案证据构造,全面展示证据情况。从诉讼流程而言,辅助事实

发挥作用的阶段一般处于争点整理后阶段,双方对某项事实产生争执,而该项事实具有证

据调查必要性时,就可能需要通过辅助事实帮助进行事实认定。

五、运用争点整理实质化的技术性思维

前述过程性思维和体系化思维主要关注争点整理的客体方面。在厘清客体内容后,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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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凌,见前注〔7〕,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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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回答相关主体应“如何做”。争点整理是民事裁判过程中最具技艺性的部分,任何一方都

难以独自有效完成,实践形式化问题也反映了诉讼主体的技术困局。对此,技术性思维强调争

点整理应在要件事实论的方向指引上,以当事人主张责任具体化和事案解明义务为动力机制,

同时辅以法官诉讼指挥完成整理内容串联。

(一)以要件事实论为方向指引

民事争点的形成以实体法规范为外在规则基础,以相关性和因果性逻辑为内在进路,并依

托技术性思维的支持。在不同技术性思维中,要件事实论可为争点整理实质化的方向提供指

引。要件事实论是日本实务界实践和发展的理论,其与德国的请求权基础思维、我国的要件审

判九步法有一定相通之处。要件事实论是根据实体法的解释,准确捕捉民事诉讼过程中主张

与反驳攻防构造的一种手法。〔57〕要件事实从制定法中被提取并具有实体权利认识手段的机

能,〔58〕要件事实论的关键在于要件事实的提取与运用,为诉讼主体从繁杂的纠纷事实中提

炼出具有法意义的事实、识别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区分主要事实和间接事实提供有效可

循的思路,并贯穿于诉讼标的的特定、实体权利的有理性审查、举证责任的分配等争点整理

诸阶段。

要件事实论在争点整理中具有裁判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双重作用,应确立要件事实的中心

地位,避免争点整理过程和结果朝着不必要的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发散。〔59〕而且间接事实、

辅助事实范围较广,不同间接事实与主要事实的关联性程度不同、推认力大小有异,辅助事实

距离案件更为“遥远”,其作用的发挥也主要在于争点整理后期的证据主张阶段。如果概括承

受本案所有间接事实或辅助事实,会将重要间接事实湮没在间接事实群中,也会造成争执事项

的不必要发散和整理程序的肥大。对此,争点整理中的各方主体需要有一个以要件事实论为

指引的“树状图”,具体围绕要件事实开展攻击防御并逐级形成争点。在整理过程中应将视线

往返于要件事实的确定与整理程序的推进,不仅可避免以“争点扩散型”为典型的“整理过

度”下的程序臃肿,也可有效指引“诉讼标的型”“诉讼请求型”“要件事实型”进一步深化并

克服“整理不足”,还可为“诉讼标的+要件事实”等“整理混乱”问题提供规范有序的结构化

认知方案。

(二)以当事人主体义务为动力来源

相较于庭审阶段,两造在审前争点整理中的对抗相对缓和,且不同主体在其中具有程序利

益追求上的内容同一性(如排除非争点和不必要争点以节省诉讼成本),及实体利益实现上的

方向一致性(如厘清争点间关系以预判实体权利状态),主体间的协作更具可能。基于此,技术

性思维还应围绕当事人和法官的主体义务展开。在当事人主体义务部分,民事诉讼本质是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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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当事人的私权争议而展开,因此事实资料的提出与争点的确定应委诸当事人主导,〔60〕且当

事人在事实主张和证据提出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其整理行为直接影响争点整理实质化的实

现程度。对此应赋予当事人主体行为义务以强化其在争点整理中的程序参与,具体可运用

当事人主张责任及证据偏在下的事案解明义务形成具体化的攻防结构。〔61〕就主张责任而

言,辩论主义下的事实主张和证据提出均为当事人责任,由此两造应就有利于己的事实负

具体陈述义务,此为当事人的主张责任,其有助于实现实质性争点的整理。〔62〕同时,也应

当关注以下问题。

其一,当事人的主张或抗辩应具体化。对于一造主张,对造应进行积极的抗辩以达到具体

化程度。在内容上,主张具体化不仅要求当事人具体陈述事实,同时还禁止恣意陈述。在程度

上,主张具体化整体上要求陈述的事实能满足裁判重要性审查。〔63〕当然,基于诉讼进程、争

点细化发展、被告对诉讼态度、程序分流等因素,主张具体化在不同诉讼阶段的程度应有所不

同。〔64〕具体至争点整理阶段,其要求当事人围绕诉讼标的、诉讼请求等争点展开的具体的事

实主张,还可能包括对可推认主要事实的系列间接事实的主张,由此达到争点具体化程度。如

甲主张对乙享有借款返还请求权,在主张具体化要求下,甲不能只为要件事实层面的概述(如

存在借款协议、金钱已经交付等),而应进一步表明借款协议具体约定内容、金钱交付方式等。

只有甲的主张具体化,乙才能进行具体化争执。

其二,应避免单纯否认。主张具体化要求一造对于对造的主张应积极否认而非单纯否认。

单纯否认指的是对对造所主张事实做出简单的直接否认。积极否认则要求叙明否认的理由,

一般通过附理由的否认实现否认具体化。尽管我国并未规定当事人附理由否认义务,但争点

整理实质化下应尽量避免单纯否认以保证整理对象的充实。

其三,承担主张责任的当事人未达到主张具体化要求时,法官可通过释明赋予其补充机

会,如果仍未尽主张具体化义务,可被认定为主张不适格,并苛以相应的主张责任,如失权制

裁、拟制自认等。在德国法上,了解案情的反证方应承担程度更高的具体化义务,若其不提供

满足合理期待的更详细信息,将产生拟制自认效果。〔65〕当然,作为行为责任的主张责任的核

心并非事实的判断而是事实的提出和明示,其作为争点整理实质化的动力机制,也符合争点整

理限度要求。

(三)以法官诉讼指挥完成整理内容串联

法官在审前阶段的介入被认为是西方国家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共同趋势,鉴于民事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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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性、动态性甚至随机性,适当的诉讼指挥有助于争点整理的实效进行。特别是我国未采

律师强制代理,实践中的本人诉讼案件占据多数,诉讼指挥是争点整理实质化的重要保证。而

释明、法律观点指出义务、临时心证公开等可成为法院参与争点整理的重要方式,并以此完成

整理阶段和整理事项的内容串联,有效应对整理形式化问题。

具体而言,法官通过释明协助当事人整理争点,其在补正事实争点和证据争点等方面的作

用不言而喻。如一造以“违反公序良俗”“故意过失”等较为抽象和不确定法律概念作为其陈述

时,对造一般难以进行直接而具体的抗辩,由此无法确定具体争点。此时法官应释明当事人补

充用以判断以上抽象事实的具体事实,如原告主张被告行为系为故意,则法官应释明原告认为

主观为故意的具体事实为何。当然,争点整理中的释明不可无限行使,其限制条件至少有:释

明不可违背辩论主义、释明应以当事人已提出事实或证据为基础、释明须以当事人的自我决定

权并未受到实质侵犯为必要。〔66〕同时为契合庭审中心的设想,争点整理中的释明应先于言

词辩论程序期日前进行。而在法官不当释明时,应赋予当事人一定补救方式,如申请法官回

避、声明争点异议等。

临时心证公开要求法官应根据争点整理的程序阶段和内容情况妥适公开心证,如在本案

非主要争点上所形成的临时心证,考虑到两造并未进行充实攻防,更有公开的必要。尽管学界

对此有不同观点,〔67〕但临时心证公开确实利于各方准确交流案件信息。“倘若法官在审理过

程之任何阶段……概不开示其认识、理解或判断,使当事人能为攻防上预测、态度调整及辩论

准备……终有造成攻防、审理流于重复及散漫化之虞。”〔68〕特别在证据调查程序前的争点整

理阶段,法官通过心证公开可表达相关事实或证据等争点于心证上的疑问;或将心证所形成的

争点指明予当事人,以供其确认或异议;或将初步形成的各争点情况或有关证明难易程度的心

证公开,使两造对成本耗费有所掌握,以便在理性权衡后达成争点限缩或固定合意并作出更符

合程序利益和实体权益的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争点整理中并不禁止也无法禁止法官自由心证活动,这样的自由心证只是

暂定性的,会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而变化,所以无需因争点整理的充实而产生“未审先判”之担

忧。有日本学者将争点整理中的临时心证公开理解为法官义务,即法院并无临时心证公开与

否的裁量权,而对于应公开而不公开的情况,会受到一定约束并苛以一定制裁。〔69〕另外,法

律观点指出义务要求法官在面对当事人明显忽视或认为不重要的法律观点时,除非指出该法

·552·

论民事诉讼争点整理的实质化及其实现

〔66〕

〔67〕

〔68〕

〔69〕

关于释明限制条件或者边界问题,参见王杏飞:“论释明的具体化:兼评《买卖合同解释》第27条”,
《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第281页;任重:“我国民事诉讼释明边界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
第227—234页。

对于临时心证公开与否的不同观点的总结,参见毕玉谦:“论庭审过程中法官的心证公开”,
 

《法律

适用》
 

2017年第7期,第
 

47—49页。
邱联恭:《程序选择权论》,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157页。
永島·前揭注〔48〕218—220頁参照。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律观点并给予其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不能将之作为裁判基础。〔70〕争点整理的所有阶段都

可能触及法律适用问题,法律观点指出义务对于争点整理规范有效运行非常重要。特别在实

体权利有理性审查中,当事人因不谙法律而错误形成法律上理解(如构成要件该当性判断)的

情况并不罕见,法律观点指出义务对于正确快速判断本案实体权利的形式状态有显而易见的

作用。

六、争点整理实质化的程序阶段与具体操作

争点整理实质化最终归结于程序的具体运行。在上述三重思维之上,争点整理应当如何

运行,才能满足制度目的及制度定位的要求呢? 争点整理一般围绕诉讼标的、要件事实、抗辩

事实、间接事实、应调查的证据及相关联的法律争议逐步展开,由此可确定如下四步骤:诉讼标

的的识别与特定———实体权利的有理性判断———举证责任的分配———庭审事项的确定,特别

在庭审中心目的下,庭审事项的确定应被列为单独的程序阶段。

(一)诉讼标的的识别与特定

“应从与案件诉讼标的的关系出发,准确定性成为争点的事实”,〔71〕争点整理的第一步就

是识别与特定诉讼标的,其主要在于明确本案所涉实体法请求权基础,即确认原告欲主张的实

体法上权利为何。从其程度而言,需达到将本诉与他诉相区别的程度,可将此过程视为在诉讼

标的层次的争点整理。作为最上位的争点,诉讼标的争点对于事实、证据等其他层面争点具有

前提性作用,理应成为先行整理事项。

在操作上,诉讼请求、法律理由和原因事实作为诉讼标的的指示性元素,对诉讼标的的识

别具有操作性。〔72〕诉讼标的一般通过诉讼请求和法律理由明确,对于复杂案件,还可能将原

因事实纳入考量范围。实践中以物权或其他排他性权利为诉讼标的时,如请求确认原告对某

物有所有权等,一般在诉讼请求中就会直接表明该权利及其归属关系,此时可基本达到本诉与

他诉诉讼标的相区别的程度,无需以取得该物权的原因事实相区别。但又如同一原被告间的

债权纠纷反复发生,即便原告表明某权利为诉讼标的,仍需结合原因事实特定本案诉讼标的,

使之与他诉相区别。原告在此阶段所承担的主张责任要求其所作陈述应使法官及被告明晰本

诉请求对象及其范围。法官在此也可进行适当的诉讼指挥,如当原告未明确表明诉讼标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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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主张尚不明了或不适当时,应以释明。当然,具体何种方式才能达到将本诉与他诉相区别的

程度,仍需结合个案情况确定。

(二)实体权利的有理性审查

在整理完诉讼标的后,接下来应对事实主张与原告请求(或被告抗辩)间的关系进行形式

上判断,即实体权利的有理性审查。实体权利的有理性审查是对民事实体法上权利的发生、障

碍、抑制和消灭的要件具备与否进行判断,其实体法本质为(法律事实)构成要件的该当性判

断,即当事人主张是否具备实体法的规范性,而程序法本质是当事人是否尽主张责任。

首先,在思维逻辑上,其以请求权基础思维分别检视原告诉请及被告防御的法律合理性。

其一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是否该当于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其二对构成要件的法律效果是否

支持或否定诉讼请求进行判断。实体权利的有理性审查系就双方陈述及其主张间的符合程度

为法律上判断,是对形式逻辑符合性及形式上有无理由的分析,具体审查的是事实与请求间

(或抗辩间)的推论性、逻辑性、合理性,而非实体有无理由的判断。〔73〕其次,其具体操作先后

围绕原告和被告进行,分别检视原告的陈述是否支持其诉请、被告的陈述是否支持其防御。在

假定原告主张为真的基础上,如果其主张事实该当于实体权利构成要件,经实体法评价能导出

原告主张的权利(权利已发生、权利未消灭、权利可行使)并支持其诉请,则原告通过审查。若

原告未通过审查,经释明后仍无法主张或主张后仍未通过,则原告有未尽主张责任之虞,也可

进一步讨论本案审理的必要。对此,可将原告主张的有理性审查分为“审查———释明———驳

回”三个主要程序环节。〔74〕只有原告通过审查后,才需对被告进行相应审查,如经过实体法

评价无法导出原告的权利主张,则被告通过审查。若双方均通过实体权利的有理性审查,就说

明原告主张和被告抗辩均可在形式上获得支持,而比对双方不同陈述后可初步形成本案争点

(主要是要件事实层面争点)。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事实争点产生后即有举证必要,其重点在于围绕事实争点分配举证责任。在争点整理中

分配举证责任可促使两造尽可能提供证据信息,由此便可进一步在证据层面形成争点。在操

作上,法院应判断由何方负举证责任并进行举证责任分配。

首先,争点整理中的举证责任指的是当事人就争议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指向行为意义上

的证据提出责任。其一,作为一种行为意义上的证据提出责任,其不同于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

任。尽管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证明责任的本质内容,但其主要为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

明时提供解决方案。其二,争点整理中的举证责任还具有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和主观具体的

证明责任(又被称为具体的证据提出责任)双重内容。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是一种在诉讼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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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抽象分配好的而非随着举证状况在两造中往复移动的主观具体的证明责任。〔75〕两者在争

点整理中的作用时间和目的功能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先于主观具体的

证明责任发挥作用,前者为争点整理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确定具有预测性的较为固定的标准,后

者敦促两造主张的充实并实现本案争点的具体。

其次,关于争点整理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这里主要是主观抽象的证明责任)。辩论主义下

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是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的投影,前者依附于后者,〔76〕后者的分配标准

决定行为责任的基准。〔77〕争点整理中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同样遵循结果意义上证明责任分

配路径,即围绕“实体法规范的适用———规范说的运用———相关方法的使用”分配。〔78〕具体

而言有以下要点。

其一,法官可以通过实体法特别证明责任规范的适用完成分配,在此可直接适用实体法相

关条款完成举证责任的分配。如“明确规定当事人只有证明了特定的事实,才能援引特定的规

范效果”的实体法规范就包含特别证明责任规范内容,在争点整理中可据此分配举证责任,如

我国《民法典》第352条、第406条第2款、第527条、第823条等。

其二,在未有明确证明责任规范时,法官则可以通过规范构造和文义解释等分配。这里主

要运用规范说的相关理论,规范说以实体法上的请求权体系为基础,同时综合运用文义、体系、

目的等不同解释方法区分不同要件和非要件,并以权利(尤其是请求权)的形成、消灭、妨碍、阻

却要件的区分来确定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说适用前提是实体法规定的完整和明确,但我国民

法规范并未充分考虑证明责任分配,同时个案的多样性及诉讼过程的动态性使得其他分配根

据和方法的适用成为必要,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可采用修正规范说、要件事实论来调整和分配举

证责任。〔79〕

其三,在运用规范说产生争议时,可进一步通过不同解释方法分配举证责任。特别是实体

法规范存在就同一要件采用正反的表述方式并赋予相反的法律效果时,如将“意思表示真实”

规定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同时将“意思表示不真实”规定为法律行为的无效要件,这种违反

要件事实单一性规律的情形将导致举证责任分配困境。〔80〕对此,可综合考虑法律逻辑、司法

裁判运行状况、裁判规范合理性等明确分配方案。当然,通过其他方法调整或分配举证责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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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6〕

〔77〕

〔78〕

〔79〕

〔80〕

参见段文波:“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法教义学新释”,《政法论坛》2020年第3期,第107—108
页。

参见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研究引论》,成都出版社1993年

版,第228页。

 

参见段文波,见前注〔75〕,第104页。
以下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路径的阐释,参见吴泽勇:“证明责任倒置的方法论问题———以善意取得的

证明责任之争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年第1期,第169—171页。
参见袁中华,见前注〔55〕,第146页。另外,关于修正规范说、要件事实论的各自含义及相互间的

联系和区别,参见袁中华:“规范说之本质缺陷及其克服———以侵权责任法第79条为线索”,《法学研究》2014
年第6期,第147—161页。

参见许可:“《民法典》第985条(不当得利)诉讼评注”,《云南社会科学》2023第1期,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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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范围及限度内,并遵循相关规则和正当程序要求。

(四)庭审事项的确定

本案经过以上环节后会在不同层级形成争点。处分权层次的诉讼标的识别和特定不仅为

法院裁判限定了审判对象,同时为两造确定了攻防目标。辩论主义层次的实体权利有理性审

查在事实主张上形成要件事实层面争点。而经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本案争点将具体到证据层

面。以上环节都涉及法律适用问题,均可能产生法律争点。庭审中心的核心内容是围绕争点

展开集中证据调查,所以庭审事项的确定环节主要有两方面内容:排除无调查必要事项及确认

本案争点。

一方面,无调查必要事项的排除。无调查必要事项主要包括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及两造对

原争执事项不再争执的事项。后者一般较易处理,而前者针对的是我国民事庭审实践先行证

据调查再论证据能力的程序错位方式,导致庭审中常对无实益的证据进行调查。对此,应在争

点整理中排除无证据能力的证据,其本质是一种形式上合理性、必要性和关联性审查。证据的

形式审查同样假定两造提出的证据为真,如果无法推认待证事实,则该证据便缺乏调查必要。

如可对更易判断的证据能力中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进行审查,法官在其间可释明要求事实提出

者进一步说明明显不当或推认力薄弱的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在此之上过滤掉无审理必要事

项。另一方面,对已形成争点进行三方确认。在未确定本案争点的情况下指定举证期限实为

无的放矢并减损诉讼实效,〔81〕争点整理的过程是在两造及法官间形成和建立某种共性的过

程,其不仅要确定争执所在,还应在三方主体间形成争点共识。而在调查证据前,法官应将本

案争点向双方明示,使其明晰争点为何并理解证据与待证事实间的关联。我国实践中的法官

单方决定模式忽视当事人在争点整理中的实体主导权,对此更应强调法官应将本案争点向双

方表明,两造不仅可发表意见,且享有争点的确认权和异议权。

七、结 语

本文以解决争点整理三重实践困境为出发点和归属点,尝试论证争点整理实质化的本土

路径。在筛选待证事实、实现庭审中心的制度目的下,争点整理不仅应先行确定本案争执及不

争执事项为何,还应进一步区分主要争点和非主要争点,厘清事实争点与证据间的关联性、证

据调查的必要性及与法律适用的关系。而作为审前程序的主要内容,争点整理应满足二阶段

结构的功能划分并止于民事实体权利的实质判断。过程性思维、体系化思维和技术性思维则

为争点整理从形式化走向实质化提供理论方法。过程性思维主要厘清了争点整理的“原材料

是什么”,体系化思维主要回答了争点整理的“产品是什么”,而技术性思维则为“原材料”变成

“产品”提供了“操作说明”。以上三种思维也应被运用于诉讼标的的识别与特定、实体权利的

有理性审查、举证责任的分配和庭审事项的确定这一争点整理实质化的程序步骤中。当然,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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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参见李浩,见前注〔43〕,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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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整理实质化是一个需要理论、方法和制度共同架构才能实现的目标,其不仅以两造全面攻防

为基础,也要求法官辅以妥适的诉讼指挥,以便在三方主体间形成争点共识。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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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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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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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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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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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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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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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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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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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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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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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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